梁河县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梁河县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纪要》文件精神，紧紧围绕脱贫户“稳就业、促增收”的总目标，认真组织，做好摸底核查工作，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县情概况
梁河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州东北部，全县国土面积1136.69平方公里，辖6乡3镇，有62个村委会、5个社区，674个村民小组，全县总人口17万人。辖区内居住着汉、傣、阿昌、景颇、德昂、傈僳等1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5.5%。是一个以种植粮、蔗、茶、烤烟和畜牧养殖为主的农业县，是德宏州唯一没有边境线的边疆县，人多地少，山大坝小、生态脆弱、交通不便、资源匮乏是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发展滞后、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县情。梁河县2012年被国务院扶贫办认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共有50个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14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925户31889人。2014至2020年全县脱贫出列50个贫困村，减贫7925户31889人，全县实现脱贫摘帽。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培育农民稳定增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二）编制依据
本方案依据《关于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2021〕49号）、《梁河县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纪要》和《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梁财农〔2022〕90号）等相关文件精神进行编制。
三、总体目标、实施范围及选用对象
（一）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拓宽脱贫劳动力就业机遇，为脱贫劳动力群众增加家庭收入来源，使脱贫人口与当地农民的收入比、脱贫地区农民与全省农户的收入比不断提高，脱贫成效得到巩固。

（二）实施范围

 全县范围内分乡镇设置1002个乡村公益性岗位。

（三）选用对象

全县农村脱贫家庭、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和突发严重困难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有就业愿望的贫困劳动力。

四、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实施年限

2022年1月—12月。

（二）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以实施方案批复为依据，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1.2021年11月至12月：开展摸底核查，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完善、报批阶段；

2.2022年1月至12月：组织实施项目；

3.2022年12月：收集归档项目资料。

五、项目补助资金来源、支持环节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补助资金来源
该项目属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项目。资金来源《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2〕8号）、《梁河县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纪要》和《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梁财农〔2022〕90号）文件通知。本项目共安置1002人投入补助资金1077.57万元。其中：就业资金、沪滇资金安置507人548.395万元，扶贫资金安置478人资金506.645万元，县级资金安置17人（非脱贫户）22.53万元。

（二）项目补助资金支持环节
本方案编制资金规模计划为1077.57万元，均用于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补贴环节如下： 
1.扶持对象：全县安置的1002个乡村公益性岗位

2.补助资金投入及补助标准
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投入1077.57万元，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补贴标准：原则上不低于800元/月/人且不高于当地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水平。各乡镇根据不同性质岗位的公益性服务程度、服务时间、劳动强度、资金支付能力等因素确定。

以上项目补助资金以实际补助人数和实际支出为准，如果遇到无法开展的项目，可以自行调整项目。

（三）补助资金兑现相关要求
1.申请补贴。由村委会按月按照安置资金来源填写《梁河县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补贴资金申批表》《梁河县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补贴花名册》《XX乡（镇）XX村XX月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考勤表》，连同申请补贴资金需要提供的材料向县人社部门申请。

2.补贴初审。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补贴材料的全面性、真实性进行初审，审核的内容包括享受补贴的单位名称享受补贴的人员名单、具体补贴人数、金额、标准和考勤表等。

3.补贴审核。乡（镇）人民政府完成初审后，每月24日前将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材料按照安置资金来源报县市职能部门审核。

4.补贴发放。相关职能部门审核通过后报请财政部门拨付，由财政部门直接拨付县人社局，再由人社局从资金专户拨付至各乡镇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兑付到从事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的个人银行卡号或存折。
六、组织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门分工，强化协调配合，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将就业帮扶摆在就业工作的重要位置，切实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开展实名动态服务，维护从事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合法权益。乡村振兴部门要将就业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在产业帮扶、易地搬迁、东西部对口协作帮扶等工作中统筹考虑，协调推动本地区开发就业岗位，精准摸清脱贫劳动力基本信息为开展实名动态服务提供基础，并引导其通过就业帮扶巩固脱贫成果。

（二）加强督促检查
细化部门责任，定期开展专项督促检查。实行月报制度，乡镇每月末向县转移就业办报送就业帮扶工作情况报告，相关部门将对工作成效好的乡镇，予以表扬；对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得力、政策不落实、成效进展缓慢的地方，予以通报和及时纠正，对问题严重的要进行问责。

（三）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互联网、政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媒体，结合实际制作宣传画、宣传册、公益广告等各类宣传材料，大力宣传促进就业帮扶工作目标任务、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进展成效，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引导脱贫劳动力、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树立脱贫劳动力就业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充分调动脱贫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激发脱贫劳动力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四）档案管理
项目建设档案由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全程收集归档，项目建设完成后进行存档管理。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使县内转移就业1002人，每人每年务工12个月，按照不低于800元/月/人且不高于当地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水平补助。同时通过补贴，减轻了脱贫家庭经济负担。

（二）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项目，进一步改善脱贫户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对有效控制返贫率，实现稳就业、促增收总体目标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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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万元

	乡镇
	汇总
	就业或沪滇资金
	扶贫资金
	县级资金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大厂乡
	106
	119.04
	41
	47.22
	65
	71.82
	
	

	遮岛镇
	73
	79.2
	
	
	69
	74.4
	4
	4.8

	平山乡
	19
	20.57
	4
	4.565
	15
	16.005
	
	

	九保乡
	104
	107.055
	48
	50.425
	53
	52.34
	3
	4.29

	曩宋乡
	175
	171.96
	81
	79.8
	91
	88.8
	3
	3.36

	芒东镇
	208
	229.78
	134
	149.92
	73
	78.24
	1
	1.62

	小厂乡
	83
	91.245
	24
	26.925
	56
	59.88
	3
	4.44

	勐养镇
	152
	160.38
	137
	143.94
	15
	16.44
	
	

	河西乡
	82
	98.34
	38
	45.6
	41
	48.72
	3
	4.02

	合计
	1002
	1077.57
	507
	548.395
	478
	506.645
	17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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